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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曼玲女士

陳女士：

有關未經註冊藥劑製品進口的管制事宜

在㆒九九九年七月十五日發信給你後，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曾就其在較早前，在

加 管制未經註冊藥劑製品入口作轉口用途㆒事，所建議的新發牌要求再作討論。

在考慮多個有關團體的回應後，管理局議決修訂原先的建議，要求為任何未經註

冊藥劑製品申請進口證以作轉口用途時，必須符合㆖述信件所列的(b)項條件、即進口

證及出口證的申請須同時提交，並須出示證明文件，例如:訂貨單或信用證，表明該未

經註冊藥劑製品將會確實轉運外㆞，其申請方可獲管理局推薦予貿易署署長批准。管

理局同時決定 (a)項條件不再適用，即不接納由製造商發出的授權書 (letter of
authorization)。

為使業界有充足的時間適應經修訂後的發牌要求，管理局決定延長實施㆖述措施

的寬限期。所有申請必須在㆓零零㆒年㆒月㆓日起符合㆖述要求。

本局已通知各持牌藥劑製品入口商有關經修訂後的要求。

這項新措施將不適用於生產藥劑製品用的藥劑原料。

煩請將㆖述消息轉告委員會各成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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